
 
 

1.收件 

2.1不予登

記，以公文

退回原申請

 

1.1層轉勞

動部會核

 

3.核准登記，核發

工會登記證書 

勞動類：案件編號 1 

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

「組織企業、產業、職業工會」作業流程圖 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總處理時限：一般案件 35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特殊案件 60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
  

  

 

 

 

2.  33日 
2.1  
2.2 
2.2.1 
 

1.  1日 
1.1 25日 
 

2.審查 

3.  1日 

符合 

特殊案件 

一般案件 

以下情形歉難補正 

(1)發起人未滿 30人或未具連

署名冊 

(2)未組成籌備會 

(3)未公開徵求會員 

(4)未擬定章程 

(5)未開成立大會 

(6)未於召開成立大會後 30 日

內，依規定請領登記證書 

逾期

未補 得補正 

2.2.1

審查 

符合 

依規定

補正 
 

不符合 

勞
資
關
係
科 

2.2 通知

補正 


